
福田区教育局关于区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
建议第 20240089 号的答复意见

尊敬的戴哲恒等代表：

区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第 20240089 号《关于推动福

田区托育服务行业发展的建议》已收悉，经研究，现将我局办理

意见回复如下：

福田区委、区政府积极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加快推进婴幼

儿托育服务工作的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初步构建起了

“1+10+92+N”托育服务管理体系，即 1个区级托育服务指导中

心、10 个街道托育服务指导站、92 个社区托育服务指导点、N

家托育机构。截至 2024 年底，全区共有各类托育机构 69 家（其

中已备案托育机构 24 家），托幼一体化幼儿园 57 所，全区可提

供托位 4707 个，覆盖 50 个社区，覆盖率 54.35%。具体做法如

下：

一、积极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

一是我区积极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

2-3 岁幼儿。截至 2024 年底，全区共有 57 所幼儿园已备案开设

托班，可提供托班学位 1900 座。二是区教育局与区卫健局共同

指导幼儿园做好班级教室环境创设、教职工配备、卫生保健等工

作,规范幼儿园 2-3 岁托班的开设与管理。三是在全市率先出台



《福田区普惠性幼儿园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对于备案开设托班

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按照 6000 元每生每年的标准给予生均补

助。根据《深圳市幼儿园托班开设与管理办法》〔2024〕4 号，

对符合条件的普惠性幼儿园给予一次性托班建设（改造）补助经

费共 68 万元。

二、试点引领，推动社区托育服务建设

一是我区主动聚焦“带娃难”的社会问题，针对社区既有商

业综合体上班人群、又有城中村老旧小区居住人群的综合性特

点，经过充分调研群体需求，摸排整合辖区家发中心、党群中心、

科学育儿指导站等场地，积极筹集优势资源，联和福保街道共同

打造全市首个“公益临时托育点”——福宝宝乐园石厦社区托育

点，实现“一块场地多个用途”，为社区居民提供高质量免费托

育服务，实现幼有善育，不负所“托”。2023 年参照该模式，

已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家发中心设立建成 6个社区公益临时托

育点。二是 2024 年我区重点推动社区临时托点建设。组织指导

各街道充分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家发中心、活动中心和托老

服务中心等场地，结合社区居民需求开展社区临时托、计时托等

服务，以满足社区群众不同层次的托育服务需求，构建起具有福

田特色的“福宝宝乐园”社区托育服务网络。

三、多方参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多元托育服务供给

一是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政策措施，重点推动承担一定指导示范功能的托育服务机构建



设，培育若干集团化、连锁化、专业化、高品质的大型托育服务

企业。我区目前有省级示范性托育机构 1家，市级示范性托育机

构 2家。二是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积极性，鼓励职工适龄子女达到

20 人及以上的大型企业、医疗机构和高等院校等单位为本单位

职工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以区妇保院开展公立医疗机构托育服

务为试点单位，探索我区企事业单位办托模式，为建立健全我区

托育服务体系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医疗机构举办托育机构样

板。

四、推进现有机构备案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一是我区严格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中央编办综合局

民政部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托育机构登记和

备案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卫办人口发〔2019〕25 号）的

要求，各相关部门协同联动，加强对托育服务机构的指导、监督

和管理。建立健全备案登记、信息公示、质量评估、业务指导等

工作制度。二是加强区婴幼儿照护服务中心的作用，一对一指导

托育机构规范化开展日常卫生保健工作，切实提高托育机构卫生

保健工作质量。定期开展督导检查、专项巡查，加快我区托育服

务机构规范发展。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进一步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一是积极做好幼儿园托

幼一体化工作，在满足辖区 3-6 岁幼儿入园需求的基础上，梳理

我区有条件的幼儿园，按照稳步推进原则，鼓励、支持幼儿园开



设全日制或半日制托班，进一步提升公办园办托数量。二是进一

步规范幼儿园托班设立与管理，制定《福田区幼儿园托班开设申

请及备案指引》，加强幼儿园开设托班业务指导。三是加大对普

惠性幼儿园托班的扶持力度，对已备案普惠性幼儿园托班安排一

定补助。四是加强培训提升保教人员专业能力，科学制定我区幼

儿园托班保教人员培训方案，定期对幼儿园托班保教人员开展针

对性培训，切实提高其专业水平，科学、合理制定托班保育教育

课程。

（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打造若干示范托育机构，增加普

惠托位供给。加大政府物业和资金投入力度，优先打造一批服务

优质、价格亲民、安全保障的普惠示范托育机构。一是利用国有

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和其在托育行业的示范引领优势，支持深圳

幸福健康集团参与辖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二是利用政府物

业，为每个街道提供至少一处可用于建设普惠性托育机构的场

地，各街道通过自建自营、公建民营、民建公助等方式举办托育

机构，实现每个街道均至少建设 1家普惠性示范托育机构。三是

组织指导各街道充分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家发中心、活动中

心和托老服务中心等场地，结合社区居民需求，因地制宜开展社

区临时托、计时托等服务，以满足社区群众不同层次的托育服务

需求，构建起具有福田特色的“福宝宝乐园”社区托育服务网络。

四是逐步通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在推进老旧住宅小区设

施改造过程中，做好公共活动区域的设施和部位改造，拓展普惠



托育服务发展空间。

（三）健全落实支持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多元托育服务

供给。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政

策措施，通过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积极性，丰富多元化的托育服务

供给，支持社会力量建设托育服务机构。一是重点推动承担一定

指导示范功能的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培育若干集团化、连锁化、

专业化、高品质的大型托育服务企业。二是鼓励职工适龄子女达

到 20 人及以上的大型企业、医疗机构和高等院校等单位为本单

位职工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三是引导托育机构举办方到就业人

群密集的产业聚集区域和人口居住聚集区域开办托育机构。

（四）规范和服务并重，促进托育服务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建立健全托育服务政策体系，完善托育服务标准规范，加强

托育服务人才培养和从业人员培训，推动托育服务行业规范发

展。二是引导托育机构丰富服务内涵，支持托育机构开发多元化、

灵活的婴幼儿托育模式，提供全日制、半日制、计时制等多样性

服务。充分利用辖区托育机构开展科学育儿活动，在提供婴幼儿

托管照护的同时提升家长的育儿水平。三是发挥托育行业协会作

用，增强其行业标准规范制定、托育职业人才队伍培养和评价等

方面的职能，提升托育机构行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完善、

自我提升能力水平。四是加大对托育服务行业的监管力度，督促

托育服务机构落实主体责任，完善人防、物防、技防等安全防护

措施，保障在托婴幼儿生命健康安全。



感谢各位对福田教育的关心和支持！

福田区教育局

2024 年 5 月 31 日

（联系人：邱媛，联系电话：23803893）


